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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ST华赛        公告编号：2016-09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根据经营的实际

需要，预计 2016年度将与关联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及

其下属子公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同衡”）

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主要系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和提供劳务。 

2016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关于 2016 年度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以同意 6票，反对 0票，

弃权 0票，回避 5票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关联董事黄俞先生、童利斌先生、佟庆

远先生、张诗平先生、刘佼女士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关

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2、预计关联交易类型和金额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16年预测   

关联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同方股份及其

下属子公司 

销售商品 不超过 

5,000万元 

162.05 2.10% 

提供劳务 720.12 9.11%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不超过 

5,000万元 
2,586.78 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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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1、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A座 30 层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 册 地：北京 

法定代表人：周立业 

注册资本：296389.8951 万元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含新闻、出版、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

械等内容；对外派遣实施与出口自产成套设备相关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社会公共安全设备、交通工程设备、建

筑智能化及市政工程机电设备、电力工程机电设备、节能；人工环境控制设备、

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集成电路、办公设备、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生

产；水景喷泉制造；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北京 1直辖

市以及长春、南昌 2城市）（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年 05月 03

日）；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和维修；社会公共安全设备、

交通工程设备、建筑智能化及市政工程机电设备、电力工程机电设备、节能；人

工环境控制设备、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集成电路、办公设备的销售及工程安装；

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开发、销售；消防产品的销售；高科技项目的咨

询、高新技术的转让与服务；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

建筑智能化、城市及道路照明、电子工程专业承包；室内空气净化工程；计算机

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不含消防子系统）专项工程设计；水景喷泉设

计、安装、调试；安防工程（设计、施工）；有线电视共用天线设计安装；广告

发布与代理；船只租赁；工程勘察设计；设计、销售照明器具；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软件及辅助设备、广播

电视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的生产、销售、

技术服务和维修；社会公共安全设备、交通工程设备、建筑智能化及市政工程机

电设备、电力工程机电设备、节能；人工环境控制设备、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

集成电路、办公设备的销售及工程安装；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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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消防产品的销售；高科技项目的咨询、高新技术的转让与服务；物业管理；

进出口业务；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城市及道路照明、电子工

程专业承包；室内空气净化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不含

消防子系统）专项工程设计；水景喷泉设计、安装、调试；安防工程（设计、施

工）；有线电视共用天线设计安装；广告发布与代理；船只租赁；工程勘察设计；

设计、销售照明器具；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家用电器、软件及辅助设备、广播电视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 

主营业务：立足于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两大主营业务领域，形成了以“硬件

终端+内容”为核心的互联网服务与终端产业链、“大数据+软件/硬件+平台/系统

集成”的智慧城市产业链、“军用通信/保障+安全检查”的公共安全产业链、“建

筑节能+工业节能+照明+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全方位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 

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自 2006

年 5月 30日起更名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国家体改委和国家教委批准，

由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原“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作为主要发起人，以社会

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 年 6 月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1997]316 号文批准。公司于 1997年 6月 25日在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0,700,000 元。公司首次发行

的社会公众股于 1997年 6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截止 2015年第三季度，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5,566,243.16万元，营业

收入 1,793,787.2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676.51 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3,780.60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1）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泰”）是本公司股东，

持有公司 266,103,0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3%。同方股份通过下属全资子公

司北京同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融泰 48%的股份。  

（2）公司董事长黄俞先生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同方股

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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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交易系公司向同方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销售商品，该公司系依法存续

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以往的交易能够按合同

约定支付款项，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2、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甲 1号楼 16层 160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 册 地：北京 

法定代表人：童利斌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出租办公用房；城市园林绿化；

产品设计；模型设计；展厅的布置设计；电脑动画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自

然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清控人居建设有限公司 

清华同衡 2015 年度总资产 54,515.67 万元，营业收入 47,370.62 万元，净

利润 2,134.26万元，净资产 15,759.18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因公司董事童利斌先生为清华同衡法人代表、董事长，公司董事佟庆远先生

为清华同衡副院长，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

的情形，清华同衡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以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按照市场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交易类型主要是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付款方式为按合同约定的进

度分期付款。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业务经营活动中持续的、经常性交易行为，是公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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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及关联方的资源优势，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且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 101,244.63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孙枫先生、宋晏女士、雷达先生、林涛先生对上述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关联交易定价是公允的，不会损害本公司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董事会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